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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师范大学2026年公开招聘员额制辅导员
现场原件核验材料清单
请考生根据招聘公告要求，按照“原件现场核验、复印件统一留存”的要求准备下述材料。
请提前自行扫码查验各阶段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、学位在线认证报告、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、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、个人征信报告、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是否在有效期内，如已失效，请及时延期或重新申请。
一、核验用原件材料
1.证件照片1张（近期1寸彩色免冠正面照，照片后备注“个人姓名及身份证号码”）。
2.有效居民身份证/社会保障卡（正反面）。
3.专科阶段毕业证书（如无专科经历则无需提供）。
4.本科阶段毕业证书。
5.学士学位证书。
6.硕士研究生阶段毕业证书。
7.硕士学位证书。
8.博士研究生阶段毕业证书，仅报考辅导员岗位03考生提供。
9.博士学位证书，仅报考辅导员岗位03考生提供。
10. 国（境）外毕业证书、学位证书，仅国（境）外院校毕业生提供。
11. 国（境）外学历学位认证书，仅国（境）外院校毕业生提供。
12.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（http://www.chsi.com.cn）下载打印带二维码的专科以上各阶段学历学位证书的《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》《中国高等教育学位在线验证报告》；暂未取得硕士或博士学历学位证书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提供《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》。
13.加盖就读学校相关部门公章的成绩单、在读证明（须含就读专业、预计毕业时间等内容）等证明材料，仅暂未取得相应学历学位证书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提供。
14.由学校相关部门开具的担任1学年以上学生干部职务经历的证明材料。
15.中共党员证明材料。
16.单位同意报考证明 ，仅应聘时已与我省党政机关（含派出机构）、事业单位建立人事关系的人员提供。
17.有效期内的个人征信报告。
18.公安机关出具的有效期内的无犯罪记录证明。
注意：第11、12、17、18项材料可直接彩色打印从官方渠道下载的证明材料；除上述4类材料外，其他原件必须为加盖相应部门公章的原件材料，扫描件、彩印件无效。
二、现场核验后留存复印件
请按照以下要求提交上述材料的复印件：
1.第11、12、17、18项的复印件可使用官方渠道下载文件的彩色打印件，其余材料均为原始文件的复印件，请勿使用扫描件打印。
2.请按上述原件材料的顺序装订复印件。

